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91997號

債　權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設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羅元良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黃佳愛　　

　　　　　　　　　　　住同上

債　務　人　鄭祺憲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就債務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前項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民國103

年6月4日修法理由節錄略以：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

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

渠等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

原則。如有其他方法如扣薪、分期付款、展期延還款等執行

方法可供選用，且又能達到清償債務之目的時，應採取對債

務人權益損害最少的方法為債務清償手段。倘若債務人因積

欠數十萬元，而執行法院卻採以拍賣債務人所擁有價值約數

百萬元或千萬元以上之不動產為清償手段，即屬違反比例原

則之適例。蓋強制執行係債權人聲請執行法院運用公權力，

強制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藉以實現債權之程序，具有公法性

質，其主體具有多重關係之特殊性，涉及債權人、債務人、

利害關係人等，非單純為債務人與國家之關係，因而強制執

行實已涉及基本權之衝突，其執行界限須以比例原則內涵為

範界依據，在個案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審查時，須衡量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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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所追求之利益與所受附屬損害等因素，具體審酌其間之

利益與損害是否明顯失衡，以平衡當事人間之利益及公益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更（一）字第59號裁定）。

二、本件債權人以本院114年度促字第2624號確定支付命令為執

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

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然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強制執行需兼顧當事人及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亦不能使債務人因強制執行程序而受有更不利益之情，此為

強制執行法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後，執行法院所應遵循

之原則。強制執行程序之進行，不應僅以債權人之利益為最

初與最終之考量，否則將產生不計代價的為債權人執行強制

執行程序，以致造成債務人財產可能為不合理之賤價拍賣

等，於經濟不景氣時，將造成債務人之重大損害，而債權人

亦未必獲利，對社會經濟有不良之影響。（姜世明教授著，

《強制執行法之基本原則與理念》，刊登於月旦法學雜誌10

3年2月版）。

　㈡本件執行債權僅有新臺幣（下同）63,798元及其利息，卻聲

請對債務人侵害最大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且債權人聲

請執行不動產，將支出測量費、差旅費及鑑定費等諸多程序

費用，相較本件執行之債權數額，如此大費周章僅為實現所

得利益極少，惟他人之損失甚大，輕重顯有失衡；又首揭規

定違反比例原則之適例即為「債務人因積欠數十萬元，而執

行法院卻採以拍賣債務人所擁有價值約數百萬元或千萬元以

上之不動產為清償手段」，是本件債權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

之強制執行程序，顯然與前開所舉之例完全相同，甚有過

之，當有違背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所揭露之公平合理原

則。準此，債權人就系爭不動產強制執行之聲請，自不應准

許，應予駁回。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

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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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翠伶

附表：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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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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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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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91997號
債　權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設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羅元良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黃佳愛　　
　　　　　　　　　　　住同上
債　務　人　鄭祺憲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就債務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前項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民國103 年6月4日修法理由節錄略以：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原則。如有其他方法如扣薪、分期付款、展期延還款等執行方法可供選用，且又能達到清償債務之目的時，應採取對債務人權益損害最少的方法為債務清償手段。倘若債務人因積欠數十萬元，而執行法院卻採以拍賣債務人所擁有價值約數百萬元或千萬元以上之不動產為清償手段，即屬違反比例原則之適例。蓋強制執行係債權人聲請執行法院運用公權力，強制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藉以實現債權之程序，具有公法性質，其主體具有多重關係之特殊性，涉及債權人、債務人、利害關係人等，非單純為債務人與國家之關係，因而強制執行實已涉及基本權之衝突，其執行界限須以比例原則內涵為範界依據，在個案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審查時，須衡量當事人間所追求之利益與所受附屬損害等因素，具體審酌其間之利益與損害是否明顯失衡，以平衡當事人間之利益及公益（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更（一）字第59號裁定）。
二、本件債權人以本院114年度促字第2624號確定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然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強制執行需兼顧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亦不能使債務人因強制執行程序而受有更不利益之情，此為強制執行法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後，執行法院所應遵循之原則。強制執行程序之進行，不應僅以債權人之利益為最初與最終之考量，否則將產生不計代價的為債權人執行強制執行程序，以致造成債務人財產可能為不合理之賤價拍賣等，於經濟不景氣時，將造成債務人之重大損害，而債權人亦未必獲利，對社會經濟有不良之影響。（姜世明教授著，《強制執行法之基本原則與理念》，刊登於月旦法學雜誌103年2月版）。
　㈡本件執行債權僅有新臺幣（下同）63,798元及其利息，卻聲請對債務人侵害最大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且債權人聲請執行不動產，將支出測量費、差旅費及鑑定費等諸多程序費用，相較本件執行之債權數額，如此大費周章僅為實現所得利益極少，惟他人之損失甚大，輕重顯有失衡；又首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適例即為「債務人因積欠數十萬元，而執行法院卻採以拍賣債務人所擁有價值約數百萬元或千萬元以上之不動產為清償手段」，是本件債權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顯然與前開所舉之例完全相同，甚有過之，當有違背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所揭露之公平合理原則。準此，債權人就系爭不動產強制執行之聲請，自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翠伶
附表：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建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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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設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羅元良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黃佳愛　　

　　　　　　　　　　　住同上

債　務　人　鄭祺憲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就債務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前項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民國103 

    年6月4日修法理由節錄略以：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

    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

    渠等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

    原則。如有其他方法如扣薪、分期付款、展期延還款等執行

    方法可供選用，且又能達到清償債務之目的時，應採取對債

    務人權益損害最少的方法為債務清償手段。倘若債務人因積

    欠數十萬元，而執行法院卻採以拍賣債務人所擁有價值約數

    百萬元或千萬元以上之不動產為清償手段，即屬違反比例原

    則之適例。蓋強制執行係債權人聲請執行法院運用公權力，

    強制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藉以實現債權之程序，具有公法性

    質，其主體具有多重關係之特殊性，涉及債權人、債務人、

    利害關係人等，非單純為債務人與國家之關係，因而強制執

    行實已涉及基本權之衝突，其執行界限須以比例原則內涵為

    範界依據，在個案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審查時，須衡量當事

    人間所追求之利益與所受附屬損害等因素，具體審酌其間之

    利益與損害是否明顯失衡，以平衡當事人間之利益及公益（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更（一）字第59號裁定）。

二、本件債權人以本院114年度促字第2624號確定支付命令為執

    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

    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然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強制執行需兼顧當事人及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亦不能使債務人因強制執行程序而受有更不利益之情，此為

    強制執行法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後，執行法院所應遵循

    之原則。強制執行程序之進行，不應僅以債權人之利益為最

    初與最終之考量，否則將產生不計代價的為債權人執行強制

    執行程序，以致造成債務人財產可能為不合理之賤價拍賣等

    ，於經濟不景氣時，將造成債務人之重大損害，而債權人亦

    未必獲利，對社會經濟有不良之影響。（姜世明教授著，《

    強制執行法之基本原則與理念》，刊登於月旦法學雜誌103年

    2月版）。

　㈡本件執行債權僅有新臺幣（下同）63,798元及其利息，卻聲

    請對債務人侵害最大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且債權人聲

    請執行不動產，將支出測量費、差旅費及鑑定費等諸多程序

    費用，相較本件執行之債權數額，如此大費周章僅為實現所

    得利益極少，惟他人之損失甚大，輕重顯有失衡；又首揭規

    定違反比例原則之適例即為「債務人因積欠數十萬元，而執

    行法院卻採以拍賣債務人所擁有價值約數百萬元或千萬元以

    上之不動產為清償手段」，是本件債權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

    之強制執行程序，顯然與前開所舉之例完全相同，甚有過之

    ，當有違背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所揭露之公平合理原則。

    準此，債權人就系爭不動產強制執行之聲請，自不應准許，

    應予駁回。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

    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翠伶

附表：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建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91997號

債　權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設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羅元良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黃佳愛　　

　　　　　　　　　　　住同上

債　務　人　鄭祺憲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就債務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前項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民國103 年6月4日修法理由節錄略以：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原則。如有其他方法如扣薪、分期付款、展期延還款等執行方法可供選用，且又能達到清償債務之目的時，應採取對債務人權益損害最少的方法為債務清償手段。倘若債務人因積欠數十萬元，而執行法院卻採以拍賣債務人所擁有價值約數百萬元或千萬元以上之不動產為清償手段，即屬違反比例原則之適例。蓋強制執行係債權人聲請執行法院運用公權力，強制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藉以實現債權之程序，具有公法性質，其主體具有多重關係之特殊性，涉及債權人、債務人、利害關係人等，非單純為債務人與國家之關係，因而強制執行實已涉及基本權之衝突，其執行界限須以比例原則內涵為範界依據，在個案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審查時，須衡量當事人間所追求之利益與所受附屬損害等因素，具體審酌其間之利益與損害是否明顯失衡，以平衡當事人間之利益及公益（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更（一）字第59號裁定）。

二、本件債權人以本院114年度促字第2624號確定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然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強制執行需兼顧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亦不能使債務人因強制執行程序而受有更不利益之情，此為強制執行法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後，執行法院所應遵循之原則。強制執行程序之進行，不應僅以債權人之利益為最初與最終之考量，否則將產生不計代價的為債權人執行強制執行程序，以致造成債務人財產可能為不合理之賤價拍賣等，於經濟不景氣時，將造成債務人之重大損害，而債權人亦未必獲利，對社會經濟有不良之影響。（姜世明教授著，《強制執行法之基本原則與理念》，刊登於月旦法學雜誌103年2月版）。

　㈡本件執行債權僅有新臺幣（下同）63,798元及其利息，卻聲請對債務人侵害最大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且債權人聲請執行不動產，將支出測量費、差旅費及鑑定費等諸多程序費用，相較本件執行之債權數額，如此大費周章僅為實現所得利益極少，惟他人之損失甚大，輕重顯有失衡；又首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適例即為「債務人因積欠數十萬元，而執行法院卻採以拍賣債務人所擁有價值約數百萬元或千萬元以上之不動產為清償手段」，是本件債權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顯然與前開所舉之例完全相同，甚有過之，當有違背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所揭露之公平合理原則。準此，債權人就系爭不動產強制執行之聲請，自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翠伶

附表：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建物　　　　　　　　　







